SR L R RS R A0 TR

113 B f§ + 3 %1375
o A R

AT A PR AP FRLPF LA

ZAREA FRF
FT I A F] S

L SE/
PEFRRES ST RO (L) FE PRI
R112#127 189 a7/ i 5 ll2& B 5 3 51765
Pk Az PR AR ARIIDELY 14D T RREASE S

#
!

s
\\\_ : ‘ﬁm\.

R

B w o

FogFwm v A
T§ 22

— ~AAPEFFA AR D P FHA RN AREIIIES? 31p 168535 K
2095 850000-0052p * 28 (THAE ) > aATAT OO
FOOF 0531221002 ¢ > FliEd 245 » 4 fiddd 44
FIRA K A TR RE R DY m%oo-oooom #
NFRL RS (’Tﬁ]ﬂ-B";' ) B kiR E LG L TRE
%ﬁﬁ&P=t“$ﬁ%@ﬁ>vﬁiﬂvfﬂﬁW§§%%)
AR ATER (TR 279,500~ (FFEF *2651,8
00~ ~ 2 F1FT7,700~) > &F"% > F530F % 198 R 27 &
PERREERLE L AT R S RES
18415 % 138 w B ~ % 19115 2.2 ~ %' 2 % D3iF % 178 L 2
FRFPFALHE27TEHI, 000~ 0 2 p AT R A AEE R p ]

%— 7



I

i

iy

11#122 2Tp A2 FH P ok > #HFEFIFO- 2 14 %
# -

S FPRAR D ENEFEEHI0OST 2 ERER ARA FE o §E
1ﬁmw’ﬁméBﬁh Wl 0 RS G LB A BATR
PEBE 2 B o RESJRAFTRILIMRZE R K
ﬁif%&ifuu*éﬁ SN ﬁ¥€ﬁz€/~ﬁuF)¥’
A iﬁ,,xi:vauﬁwAvé‘iz,rg‘“';’f'iig_pg gt

;ﬂmw% R IFA A ARG B A T

b IR (THEATA R ) BIREEDE T R

T~

- !
- f‘%
.

» oA PR

S RE A IRA - RBEIE s - MPTIRZ B K| PR A R
® ff}#ﬁ;i FA1182,323~ > % E 111#127 27Tp A2 5 W P

a‘fé—iﬁ*f 5/0&_,7\? mEEAR R AR /gﬁ-;%_

(ﬁﬁii A %JI&PG‘F%"‘/W\ %‘PH AR EgmE) o FF A
Ao b oF o B L (HREAF I AN S O B A
R T B - FLEB T o R R AR L
HFF o

S Nz e

(3 A f B4 5|2 R FBE 2 mEF LT

TfFleep 4 > 2 kEe A 28YF > fHRTRIT
AR A ARt FRE A B gE g P
ST FTE A B R AR I A LY o R
FE2a2d o s gApF 2R F 0 3 a2l AE 51840k

F

FIEHE - $1915F22%F M+ o
2B% L REERHTE 0 FEHFIRRTHE (LRFEF]
1F ) o 2B EEFAFPF FAAERAD > LR35
A3l 2 e fT® A REE S T RIEEA B T
[F D RBE D R G RIE A 0 bR AR
P ADPE S RAGIRFBE S B EFEN 0§ HE CRERE
FRAMEEAHAFFAL LRI T SRER D4
4 LHD) HEe st PR e SEAHET R (LR



FE%39351F ) » FATR BFREBELERGF LK
A& S o B ﬁ4@ﬁiﬁiaﬁﬁﬁﬁéﬁ
3 F oo PR FE_ o
()ﬂxg’é\ BREZRLMIFTEFS R T
Lﬁ%mﬂﬁwAi%ﬁ’ﬁg&@%f%%ﬂ%ﬂ
¢1@ﬁ;gﬁ?%%%Ei’W%é¥$ ‘
TR ORERE ST HF A B2 R F
HwAR Rk T £ 7§%’u@¢ﬁ&%’
s R213EFIIE ~ FIEERTEAP o A FAATI P
3 ki ,;S\,z"196ﬁ”$‘3%1\?%’%'~” ﬂ&%#”f%z%’vzmw
2 %2100 g 5 AT A RREFI96EAR T Ry
#ﬂﬁﬁ%%*i%ﬁ’ﬂ”ifﬁ
C & E LU (bl BEHEUATERES BT ITE)
(ﬁuszzrm77ﬂ/i§29«r”i@§
2. FEAALKRF AN 2T
o OREFWREF2TNEZT G P2
Mf“wi BB EELT - D e
H R AGTERE A% TR E iﬁfﬁéﬁo)ﬁz%"%*é
AkRZEFCEEMZF AL HE L% dofurd
ﬁﬁﬁ¢ﬁ*%1 ’wﬁ%%ﬂﬁwiiﬁ,n@g&
Pz F s BEFTELHEZ R ?ﬁ*”hmiﬁﬁ,
FEF ﬂ“‘é ’ fi."!?;?;i%*i‘ﬁ P B AR THEFRE T 22
@ ARSI E 23] (BB R R]19E 3 %2345
5~ 18& + F % 2855%5% - %21679%&«1 ARG SR) o

i

%‘\

I
\
%

o

wmp z@h“"“
fm\t

ﬁ\

Skt 37 A A EBE M A B R AEFL B AT Y 527H9,500~
(7 21#2681,800~ ~2 F 13;7 700~ )  ERpE IR Y
B3RP (THIFST) BHE (THAILEY

B) ~%- %5 ~BEBARIED HRP SBE 2T RS
;a\gg_(ﬂu@z%é“ﬂ?iw?‘%175;195?) R AR
HBE N AR AP H IR B LR T AL
Folendag A FARN AL RERETF == o &

P
i
m



-

(B2 > A X F &2 43p FPEAIFLIPBE » B LR

ﬁﬁi@ﬁﬁﬁiﬁﬁrm@ﬁj\FﬁﬁgJ\F@&g

BrEsE, ~ TokfegEd (F) ~mkfzE, ~ T zwsl

B Tawmag, ~ THalEFE | %

$179F ) " H R AEE g P pHE2BE XHR

£ H1097 ) - i j‘eiﬂ’ﬂ)fﬁf*§_‘—’B£""‘,4r? i

b BN FRF g IR T 2 A

FHe BT %28 29% % (Q %

g BN P 0 5L R HBE

ﬁ‘@ﬁ?ﬁﬁﬁﬁidiwq O LI M B E 2

B HRI T AT A E g 78

 H Lr§ ‘g:ﬁ:ﬁp@;ﬁ»&&»bﬂﬁ#ﬁ%,g
%@r Iﬂ&g TE R 328 k¥ IEIYT
B b A FL P d et

w W%%ﬁ%rdéiﬁ@ﬁ%@’ﬁ??gﬂgg@

Mo FBE R BAB D WL X4F > B 2 X4

e F’“a@ W M 1% > (Rl LI I8 | Er s

7 ;fuﬁ#%ﬁ%ﬁ # ia%
g A D REE GHE %\
’ g%ﬂaa,ﬁ&@%ﬁm%iu$ﬁlﬁ
F%gﬁfﬂ??kﬁ&i?J%AE%ﬁﬁ%%%ﬂaﬁ%

< B 3 AL ITA itk
LU AR 5 iR 1?P ’%4E/Z‘Pm T2 307 I % AT &
B PR AR EIAANTREFRG AR T
%%ﬁ%ﬁﬁ%ﬁﬁﬁ@an%ﬂﬁ%f IR R B E IR



J=4

-

TR f'“v\i?"ﬁ‘:ﬁ e a‘t""f:}%—‘}'{ﬁ # % ErILE 3
Bz d* e 2MEFPNEENTRAPENFI5ES6
ﬁ%iT%i?é#ﬂ%%ﬁ“{awﬁm%’ulﬁéﬁ
BHE RHPERABIEY - RFERT L fdp g ot 2
E2 B2 E 2 A %] dﬂz s 1] E R TR fRT TR A
TAMY EfA 2 AT FAITESF A I BE A £ HG D
£ R FERZEEF EITEI B2 F109F67 g2 p
YOGl EE > iR e HET A (LRESHIT) B
W111#82 31p FIA P E e 4f » sap BRI B2 F &
éf%¥2ﬁ35 ’WBE’ ﬁ€W¢$ﬂ$%¢;wzuéﬁF, =98
4,623~ (*+ g4 ) > AP F1HT, 700~ » 23411
72,323~ (% %‘; 1 94, 623~+17, 700 ~=112, 323~ ) -
EHeat Frg A FIR% A B e 2482 > Aty =
L3 AR A R J‘\ﬁ'?;dz » g A FANE AR EEpte 0 N
7 18 Ak i A é?r T E A 2 RE s e o R kg o
TP £3E 5 R E $530E K190
FIRATE RERE R H]_E]lgﬁ‘{?»}%j]%_ﬁ i ‘i%”"* ’ E"]_E!
72,

\st

W
«

P

p ¥ l*l“—j—T»P”%#‘/‘:’J‘ i 2113

CAEE A AR PR A RAE F18AE S 1w~ 51912
2~ B HROIFEFIMZ AL R FALGIIE2, 323
£’£ﬁ111ﬁ12’5275 (&% "%55?7)%331‘)%@?'9,&’
FrE I E 2 1A 2d
73_*”’?4 P2 )i ¥ &

A ]‘w B e d] o 4

\iﬂi P B iEH A

¥ :s;_zkr,—bg;gq 5z G s

F— w7 o N AP e

“p g AR PRI AT > RAEFEE 5436052 1%
378 ~ % 4637% ~ F4491F 5 178 ~ 5785k » H|dded v o

#% | - b 2R

1 = & o #
P NEIPTRER T R

?ﬁ
"

‘bz (“‘

-]



LE T N e THEE F BEE ¥
EF HE @k
* P e E

mEERGRR AT o
3

*E o
¢ £ 2 ® 115 & 2 25
RN ¥ Y,
N
TR FTEEHF (A7)
FlETEE 261, 800x0. 369=96, 604
FlEr iR B 261, 800-96, 604=165, 196
F2EITEE 165, 196x0. 369=60, 957
FLEMEISHE 165, 196-60, 957=104, 239
F3EITEE 104, 239x0. 369x(3/12)=9, 616
FIEITER B E 104, 239-9, 616=94, 62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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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郭廣洋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劉方琪  
            曾筠筌  
            范姜建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8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2年度店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8月31日16時35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在新北市○○區○○道0號31公里100公尺處，因倒車不慎，過失碰撞由被上訴人承保、訴外人許志愷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公務小客車（下稱B車），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訴外人即B車所有權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下稱國道警察局）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7萬9,500元（含零件費用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得代位行使國道警察局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7萬9,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以時速約10公里之緩慢速度在路肩倒車，距離很短，僅造成B車輕微擦撞，外觀只有1個小擦痕，伊願意賠償B車之修復費用，然警方竟未保留現場監視器影像，致被上訴人竟以以少報多方式向伊請求高額不合理維修費用，形同詐騙；伊之前與他人之車禍糾紛，只要事證明確，伊都會立即賠償，本件被上訴人的損失大概只有幾千元，可以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應退還給伊的錢用以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未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已告確定）。上訴人提 起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應負過失倒車撞擊B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
　⒉B車為國道警察局所有，有卷附行車執照可稽（見原審卷第11頁）。本件事故發生當時，上訴人駕駛A車，沿國道3號由北往南31公里處行駛在外側車道，並向外側路肩偏移，許志愷因而駕駛B車將A車攔停在外側路肩，上訴人卻在許志愷走向A車時，突然倒車撞擊B車前車頭等情，有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㈠㈡、談話紀錄表、酒精測定紀錄表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39至51頁），上訴人亦不否認其過失駕駛行為致本件事故發生之事實，是上訴人應就本件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國道公路警察局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甚明。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本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是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號、18年上字第2855號、第1679號判決先例參照）。
　⒊被上訴人主張B車因本件事故受損之修復費用為27萬9,500元（含零件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業據提出志綾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志綾公司）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統一發票、B車修復項目對比說明、B車車損彩色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第175至195頁）。上訴人則辯稱B車只受有輕微擦撞，A車甚至沒有修車之必要，可見是非常小的車禍，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估價單顯屬不實云云。然查：
　⑴B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3日即送往志綾公司修繕，觀諸系爭估價單之修復項目是針對「前保桿」、「前鼻頭」、「傳風罩風門馬達」、「水箱頭罩（中）、前水箱架」、「左前引擎」、「左前大燈」、「前引擎蓋」等部位所為（見原審卷第179頁），對照本件事故當日拍攝之B車受損照片（見原審卷第109頁），位置大致相符；且B車除了前保桿有刮擦破裂外，其內部零件亦有破損斷裂之處，有被上訴人提出B車受損彩色照片第28、29張可證（見原審卷第187頁）；復經本院函詢志綾公司，系爭估價單就B車修配部份所列各項目更換、修繕零件或烤漆之必要性為何？各項更換、修繕之零件，或烤漆部位，其損壞是否是因本件事故造成？經志綾公司覆以：系爭估價單所載之維修項目被上訴人皆有拍攝，且經專業技師評估，按維修相關作業及工法後，依常理判斷，將上訴人因失控倒車所致B車前方受損之高度、角度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估列為本次修復範圍，故皆為合理且具必要性，另B車於進廠維修時車前即已受損，B車之受損位置與事故發生間是否具因果關係，係依現況與常理判斷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05頁），已足認系爭估價單所列之修繕項目均屬必要，況車輛發生擦撞，縱使外觀看不出異狀，車輛內部仍可能損壞，仍須進行拆解檢查，以避免內部結構移位影響行車安全，並回復車輛外觀，本件修繕項目及費用既經專業廠商檢修估定，上訴人空言指摘系爭估價單記載不實，卻未提出具體客觀事證以實其說，其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雖提出其多次發生車禍糾紛之車損照片及估價單，辯稱只要事證明確就會賠償云云，惟此無法證明系爭估價單不實，本院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上訴人另聲請向新北地院板橋簡易庭調取另案車禍事件之開庭錄音光碟，主張被上訴人在該案亦以少報多，應退還上訴人遭法院執行之款項並用以抵償本件賠償云云，惟上訴人對該案判決或執行結果縱有不服，亦應循訴訟救濟程序辦理，本院無從審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應准許。
　⑵關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應以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後之費用為限。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及行政院訂定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定B車耐用年數為5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B車為109年6月出廠之自用公務小客車，有B車行車執照可參（見原審卷第11頁），B車於111年8月31日因本件事故受損，故自出廠至發生事故時已使用2年3月，則B車零件部分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9萬4,623元（計算式詳附表），加上工資1萬7,700元，共計11萬2,323元（計算式：94,623元+17,700元=112,323元）。
　㈢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已依保險契約賠付國道警察局B車修繕費用，則其自得代位請求上訴人給付其應負之11萬2,323元損害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原審卷第5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謝宜伶
　　　　　　　　　　　　　　　　　　　法　官　林芳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孫福麟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金額（新臺幣）



		第1年折舊值

		261,800×0.369=96,60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61,800-96,604=165,196



		第2年折舊值

		165,196×0.369=60,95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65,196-60,957=104,239



		第3年折舊值

		104,239×0.369×(3/12)=9,6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4,239-9,616=94,62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郭廣洋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劉方琪  

            曾筠筌  

            范姜建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8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2年度店簡字第176號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8月31日16時35許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在新北市○○區

    ○○道0號31公里100公尺處，因倒車不慎，過失碰撞由被上訴

    人承保、訴外人許志愷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公務

    小客車（下稱B車），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訴外人即B車所有

    權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下稱國道警察局）維修

    費用新臺幣（下同）27萬9,500元（含零件費用26萬1,800元

    、工資1萬7,700元），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得代位行

    使國道警察局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給付27萬9,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

    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以時速約10公里之緩慢速度在路肩倒車，距

    離很短，僅造成B車輕微擦撞，外觀只有1個小擦痕，伊願意

    賠償B車之修復費用，然警方竟未保留現場監視器影像，致

    被上訴人竟以以少報多方式向伊請求高額不合理維修費用，

    形同詐騙；伊之前與他人之車禍糾紛，只要事證明確，伊都

    會立即賠償，本件被上訴人的損失大概只有幾千元，可以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應退還給伊的錢用以賠

    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未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已告確定）。上訴人提

     起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

    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應負過失倒車撞擊B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

　⒉B車為國道警察局所有，有卷附行車執照可稽（見原審卷第11

    頁）。本件事故發生當時，上訴人駕駛A車，沿國道3號由北

    往南31公里處行駛在外側車道，並向外側路肩偏移，許志愷

    因而駕駛B車將A車攔停在外側路肩，上訴人卻在許志愷走向

    A車時，突然倒車撞擊B車前車頭等情，有國道公路警察局道

    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

    告表㈠㈡、談話紀錄表、酒精測定紀錄表附卷可憑（見原審卷

    第39至51頁），上訴人亦不否認其過失駕駛行為致本件事故

    發生之事實，是上訴人應就本件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堪以認定。　

　㈡國道公路警察局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

    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亦得請求支

    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196

    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甚明。而物被毀損時，被

    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本不排除民法第213條

    至第215條之適用；是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

    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

    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

    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

    ，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原告對於自己

    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

    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

    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

    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

    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號

    、18年上字第2855號、第1679號判決先例參照）。

　⒊被上訴人主張B車因本件事故受損之修復費用為27萬9,500元

    （含零件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業據提出志綾

    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志綾公司）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

    、統一發票、B車修復項目對比說明、B車車損彩色照片為證

    （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第175至195頁）。上訴人則辯稱B

    車只受有輕微擦撞，A車甚至沒有修車之必要，可見是非常

    小的車禍，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估價單顯屬不實云云。然查

    ：

　⑴B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3日即送往志綾公司修繕，觀諸系爭估

    價單之修復項目是針對「前保桿」、「前鼻頭」、「傳風罩

    風門馬達」、「水箱頭罩（中）、前水箱架」、「左前引擎

    」、「左前大燈」、「前引擎蓋」等部位所為（見原審卷第

    179頁），對照本件事故當日拍攝之B車受損照片（見原審卷

    第109頁），位置大致相符；且B車除了前保桿有刮擦破裂外

    ，其內部零件亦有破損斷裂之處，有被上訴人提出B車受損

    彩色照片第28、29張可證（見原審卷第187頁）；復經本院

    函詢志綾公司，系爭估價單就B車修配部份所列各項目更換

    、修繕零件或烤漆之必要性為何？各項更換、修繕之零件，

    或烤漆部位，其損壞是否是因本件事故造成？經志綾公司覆

    以：系爭估價單所載之維修項目被上訴人皆有拍攝，且經專

    業技師評估，按維修相關作業及工法後，依常理判斷，將上

    訴人因失控倒車所致B車前方受損之高度、角度等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者估列為本次修復範圍，故皆為合理且具必要性，

    另B車於進廠維修時車前即已受損，B車之受損位置與事故發

    生間是否具因果關係，係依現況與常理判斷等語在卷（見本

    院卷第105頁），已足認系爭估價單所列之修繕項目均屬必

    要，況車輛發生擦撞，縱使外觀看不出異狀，車輛內部仍可

    能損壞，仍須進行拆解檢查，以避免內部結構移位影響行車

    安全，並回復車輛外觀，本件修繕項目及費用既經專業廠商

    檢修估定，上訴人空言指摘系爭估價單記載不實，卻未提出

    具體客觀事證以實其說，其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雖提出

    其多次發生車禍糾紛之車損照片及估價單，辯稱只要事證明

    確就會賠償云云，惟此無法證明系爭估價單不實，本院無從

    為其有利之認定；上訴人另聲請向新北地院板橋簡易庭調取

    另案車禍事件之開庭錄音光碟，主張被上訴人在該案亦以少

    報多，應退還上訴人遭法院執行之款項並用以抵償本件賠償

    云云，惟上訴人對該案判決或執行結果縱有不服，亦應循訴

    訟救濟程序辦理，本院無從審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

    應准許。

　⑵關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應以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

    舊後之費用為限。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

    算單位，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

    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及行政院訂定固定

    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定B車耐用年數為5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B車為109年6月出廠之自

    用公務小客車，有B車行車執照可參（見原審卷第11頁），B

    車於111年8月31日因本件事故受損，故自出廠至發生事故時

    已使用2年3月，則B車零件部分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9萬

    4,623元（計算式詳附表），加上工資1萬7,700元，共計11

    萬2,323元（計算式：94,623元+17,700元=112,323元）。

　㈢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

    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

    上訴人既已依保險契約賠付國道警察局B車修繕費用，則其

    自得代位請求上訴人給付其應負之11萬2,323元損害賠償責

    任。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 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1萬2,323

    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原審卷第55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謝宜伶

　　　　　　　　　　　　　　　　　　　法　官　林芳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孫福麟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金額（新臺幣） 第1年折舊值 261,800×0.369=96,60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61,800-96,604=165,196 第2年折舊值 165,196×0.369=60,95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65,196-60,957=104,239 第3年折舊值 104,239×0.369×(3/12)=9,6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4,239-9,616=94,62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郭廣洋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劉方琪  
            曾筠筌  
            范姜建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8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2年度店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8月31日16時35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在新北市○○區○○道0號31公里100公尺處，因倒車不慎，過失碰撞由被上訴人承保、訴外人許志愷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公務小客車（下稱B車），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訴外人即B車所有權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下稱國道警察局）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7萬9,500元（含零件費用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得代位行使國道警察局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7萬9,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以時速約10公里之緩慢速度在路肩倒車，距離很短，僅造成B車輕微擦撞，外觀只有1個小擦痕，伊願意賠償B車之修復費用，然警方竟未保留現場監視器影像，致被上訴人竟以以少報多方式向伊請求高額不合理維修費用，形同詐騙；伊之前與他人之車禍糾紛，只要事證明確，伊都會立即賠償，本件被上訴人的損失大概只有幾千元，可以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應退還給伊的錢用以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未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已告確定）。上訴人提 起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應負過失倒車撞擊B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
　⒉B車為國道警察局所有，有卷附行車執照可稽（見原審卷第11頁）。本件事故發生當時，上訴人駕駛A車，沿國道3號由北往南31公里處行駛在外側車道，並向外側路肩偏移，許志愷因而駕駛B車將A車攔停在外側路肩，上訴人卻在許志愷走向A車時，突然倒車撞擊B車前車頭等情，有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㈠㈡、談話紀錄表、酒精測定紀錄表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39至51頁），上訴人亦不否認其過失駕駛行為致本件事故發生之事實，是上訴人應就本件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國道公路警察局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甚明。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本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是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號、18年上字第2855號、第1679號判決先例參照）。
　⒊被上訴人主張B車因本件事故受損之修復費用為27萬9,500元（含零件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業據提出志綾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志綾公司）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統一發票、B車修復項目對比說明、B車車損彩色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第175至195頁）。上訴人則辯稱B車只受有輕微擦撞，A車甚至沒有修車之必要，可見是非常小的車禍，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估價單顯屬不實云云。然查：
　⑴B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3日即送往志綾公司修繕，觀諸系爭估價單之修復項目是針對「前保桿」、「前鼻頭」、「傳風罩風門馬達」、「水箱頭罩（中）、前水箱架」、「左前引擎」、「左前大燈」、「前引擎蓋」等部位所為（見原審卷第179頁），對照本件事故當日拍攝之B車受損照片（見原審卷第109頁），位置大致相符；且B車除了前保桿有刮擦破裂外，其內部零件亦有破損斷裂之處，有被上訴人提出B車受損彩色照片第28、29張可證（見原審卷第187頁）；復經本院函詢志綾公司，系爭估價單就B車修配部份所列各項目更換、修繕零件或烤漆之必要性為何？各項更換、修繕之零件，或烤漆部位，其損壞是否是因本件事故造成？經志綾公司覆以：系爭估價單所載之維修項目被上訴人皆有拍攝，且經專業技師評估，按維修相關作業及工法後，依常理判斷，將上訴人因失控倒車所致B車前方受損之高度、角度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估列為本次修復範圍，故皆為合理且具必要性，另B車於進廠維修時車前即已受損，B車之受損位置與事故發生間是否具因果關係，係依現況與常理判斷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05頁），已足認系爭估價單所列之修繕項目均屬必要，況車輛發生擦撞，縱使外觀看不出異狀，車輛內部仍可能損壞，仍須進行拆解檢查，以避免內部結構移位影響行車安全，並回復車輛外觀，本件修繕項目及費用既經專業廠商檢修估定，上訴人空言指摘系爭估價單記載不實，卻未提出具體客觀事證以實其說，其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雖提出其多次發生車禍糾紛之車損照片及估價單，辯稱只要事證明確就會賠償云云，惟此無法證明系爭估價單不實，本院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上訴人另聲請向新北地院板橋簡易庭調取另案車禍事件之開庭錄音光碟，主張被上訴人在該案亦以少報多，應退還上訴人遭法院執行之款項並用以抵償本件賠償云云，惟上訴人對該案判決或執行結果縱有不服，亦應循訴訟救濟程序辦理，本院無從審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應准許。
　⑵關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應以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後之費用為限。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及行政院訂定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定B車耐用年數為5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B車為109年6月出廠之自用公務小客車，有B車行車執照可參（見原審卷第11頁），B車於111年8月31日因本件事故受損，故自出廠至發生事故時已使用2年3月，則B車零件部分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9萬4,623元（計算式詳附表），加上工資1萬7,700元，共計11萬2,323元（計算式：94,623元+17,700元=112,323元）。
　㈢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已依保險契約賠付國道警察局B車修繕費用，則其自得代位請求上訴人給付其應負之11萬2,323元損害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原審卷第5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謝宜伶
　　　　　　　　　　　　　　　　　　　法　官　林芳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孫福麟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金額（新臺幣）



		第1年折舊值

		261,800×0.369=96,60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61,800-96,604=165,196



		第2年折舊值

		165,196×0.369=60,95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65,196-60,957=104,239



		第3年折舊值

		104,239×0.369×(3/12)=9,6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4,239-9,616=94,62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37號

上  訴  人  郭廣洋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劉方琪  

            曾筠筌  

            范姜建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8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2年度店簡字第1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8月31日16時35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在新北市○○區○○道0號31公里100公尺處，因倒車不慎，過失碰撞由被上訴人承保、訴外人許志愷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公務小客車（下稱B車），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訴外人即B車所有權人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下稱國道警察局）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7萬9,500元（含零件費用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得代位行使國道警察局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7萬9,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伊以時速約10公里之緩慢速度在路肩倒車，距離很短，僅造成B車輕微擦撞，外觀只有1個小擦痕，伊願意賠償B車之修復費用，然警方竟未保留現場監視器影像，致被上訴人竟以以少報多方式向伊請求高額不合理維修費用，形同詐騙；伊之前與他人之車禍糾紛，只要事證明確，伊都會立即賠償，本件被上訴人的損失大概只有幾千元，可以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應退還給伊的錢用以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 （被上訴人未就敗訴部分聲明不服，已告確定）。上訴人提 起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應負過失倒車撞擊B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

　⒉B車為國道警察局所有，有卷附行車執照可稽（見原審卷第11頁）。本件事故發生當時，上訴人駕駛A車，沿國道3號由北往南31公里處行駛在外側車道，並向外側路肩偏移，許志愷因而駕駛B車將A車攔停在外側路肩，上訴人卻在許志愷走向A車時，突然倒車撞擊B車前車頭等情，有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㈠㈡、談話紀錄表、酒精測定紀錄表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39至51頁），上訴人亦不否認其過失駕駛行為致本件事故發生之事實，是上訴人應就本件事故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堪以認定。　

　㈡國道公路警察局所受損害數額為何？　

　⒈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亦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此觀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甚明。而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本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是被害人依民法第196條規定，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345號、18年上字第2855號、第1679號判決先例參照）。

　⒊被上訴人主張B車因本件事故受損之修復費用為27萬9,500元（含零件26萬1,800元、工資1萬7,700元），業據提出志綾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志綾公司）估價單（下稱系爭估價單）、統一發票、B車修復項目對比說明、B車車損彩色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19頁、第175至195頁）。上訴人則辯稱B車只受有輕微擦撞，A車甚至沒有修車之必要，可見是非常小的車禍，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估價單顯屬不實云云。然查：

　⑴B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3日即送往志綾公司修繕，觀諸系爭估價單之修復項目是針對「前保桿」、「前鼻頭」、「傳風罩風門馬達」、「水箱頭罩（中）、前水箱架」、「左前引擎」、「左前大燈」、「前引擎蓋」等部位所為（見原審卷第179頁），對照本件事故當日拍攝之B車受損照片（見原審卷第109頁），位置大致相符；且B車除了前保桿有刮擦破裂外，其內部零件亦有破損斷裂之處，有被上訴人提出B車受損彩色照片第28、29張可證（見原審卷第187頁）；復經本院函詢志綾公司，系爭估價單就B車修配部份所列各項目更換、修繕零件或烤漆之必要性為何？各項更換、修繕之零件，或烤漆部位，其損壞是否是因本件事故造成？經志綾公司覆以：系爭估價單所載之維修項目被上訴人皆有拍攝，且經專業技師評估，按維修相關作業及工法後，依常理判斷，將上訴人因失控倒車所致B車前方受損之高度、角度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估列為本次修復範圍，故皆為合理且具必要性，另B車於進廠維修時車前即已受損，B車之受損位置與事故發生間是否具因果關係，係依現況與常理判斷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05頁），已足認系爭估價單所列之修繕項目均屬必要，況車輛發生擦撞，縱使外觀看不出異狀，車輛內部仍可能損壞，仍須進行拆解檢查，以避免內部結構移位影響行車安全，並回復車輛外觀，本件修繕項目及費用既經專業廠商檢修估定，上訴人空言指摘系爭估價單記載不實，卻未提出具體客觀事證以實其說，其抗辯自不足採。至上訴人雖提出其多次發生車禍糾紛之車損照片及估價單，辯稱只要事證明確就會賠償云云，惟此無法證明系爭估價單不實，本院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上訴人另聲請向新北地院板橋簡易庭調取另案車禍事件之開庭錄音光碟，主張被上訴人在該案亦以少報多，應退還上訴人遭法院執行之款項並用以抵償本件賠償云云，惟上訴人對該案判決或執行結果縱有不服，亦應循訴訟救濟程序辦理，本院無從審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應准許。

　⑵關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應以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後之費用為限。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及行政院訂定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定B車耐用年數為5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B車為109年6月出廠之自用公務小客車，有B車行車執照可參（見原審卷第11頁），B車於111年8月31日因本件事故受損，故自出廠至發生事故時已使用2年3月，則B車零件部分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為9萬4,623元（計算式詳附表），加上工資1萬7,700元，共計11萬2,323元（計算式：94,623元+17,700元=112,323元）。

　㈢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既已依保險契約賠付國道警察局B車修繕費用，則其自得代位請求上訴人給付其應負之11萬2,323元損害賠償責任。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1萬2,323元，及自111年12月27日（原審卷第5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蔡世芳

　　　　　　　　　　　　　　　　　　　法　官　謝宜伶

　　　　　　　　　　　　　　　　　　　法　官　林芳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孫福麟

附表：

折舊時間 折舊金額（新臺幣） 第1年折舊值 261,800×0.369=96,60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61,800-96,604=165,196 第2年折舊值 165,196×0.369=60,95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65,196-60,957=104,239 第3年折舊值 104,239×0.369×(3/12)=9,616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4,239-9,616=94,623 

　　　　　　　　 　　　　

　　 　　　　 　　　　　　　　　　　　　　　　　　



